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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轮功反迫害二十六周年之际，二零二五年七月十七日，来自美国
东部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与支持者在华盛顿 DC 举行盛大游行，呼吁
“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大连市方彩霞遭非法批捕 

七月三十日，大连市法轮功学

员方彩霞的儿子接到青泥派出所刑

侦大队一中队办案警察周正的电

话，被告知方彩霞已被批捕。周正

手机号码：18342219679。 

方彩霞，女，现年五十八岁，

家住甘井子区。六月二十三日，方

彩霞在做家政的客户家，被青泥派

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劫持至大连市

看守所非法关押。 

七月十七日上午，方彩霞的儿

子及其委托律师在向中山区国保大

队副队长曹迅兵了解案件情况时，

遭到曹迅兵的辱骂和威胁。 

七月十七日下午，律师会见了

方彩霞，她也反映：曹迅兵多次辱

骂她并上手要打她。 

七月二十二日，方彩霞的案子

被移交到检察院。七月二十四日，

辩护律师向检察院办案检查官陈放

递交了相关证据材料。 

◎沙河口区南沙派出所警察骚扰法

轮功学员 

六月二十六日下午两点，沙河

口区南沙派出所两名警察（其中一

名自称姓李）到法轮功学员家敲门

骚扰，并非法拍照。◇ 

▲台湾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的殊
胜场景。台湾是除中国大陆外，
修炼法轮功人数最多的地区，约
有 50 多万人。1000 多个炼功点
遍布 300 多个城镇。社会各个阶
层都有人修炼法轮功。◇ 

【明慧网】辽宁省女子监狱是

辽宁省专门迫害女性法轮功学员的

黑窝，后来转由辽宁省第二女子监

狱实施迫害。明慧网已多次报道了

这两个监狱的恶行，以下是近期在

第二女子监狱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名单：王艳（沈阳市，已被迫害致

死）、孙彩艳（大连市）、张淑杰

（丹东市）、赵鸿娥（丹东市）、

郑桂香（丹东市）、张雅明（锦州

市）、吴久芬（葫芦岛市）、凌海

杰（葫芦岛市）、刘玉波（葫芦岛

市）、董丽萍（海城市）、袁景秀

（辽阳市）。 

据亲历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证

实，这两个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手

段恶劣，毫无人性。下面仅举几个

迫害案例来曝光其邪恶成度： 

案例一：沈阳市七十一岁王艳

被迫害致死 

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艳，于二

零二三年二月十五日被劫持到辽宁

省第二女监迫害。 

王艳在看守所时被诊断出患有

乳腺癌，但第二女监仍然收押，不

让“保外就医”，并强迫她写“五

书”、录视频、签字、吃药，致使

她血压降到二十毫米汞柱以下，于

二零二五年五月九日在监狱里被迫

害致死，终年七十一岁。 

案例二：葫芦岛市朱云被迫害

致精神失常 

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朱云，于

二零一五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监迫

害。 

在监狱，朱云被强迫蹲在洗漱

间积水的水泥地上，直到晚上九点

多还不让睡觉。被判重刑的包夹毒

打折磨。朱云绝食反迫害，被强制

打毒针，灌破坏神经中枢的毒药，

没多久她就变得神情呆滞，不住傻

笑，流口水，最后精神失常。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朱云离开

监狱时，已经彻底失去记忆，又呆

又傻，生活不能自理。 

案例三：葫芦岛市赵姓法轮功

学员被迫害致无法行走 

葫芦岛市一位赵姓法轮功学

员，于二零一九年（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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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被劫持到监狱迫害。 

在监狱，赵姓法轮功学员经历

了名为“骑摩托车”的酷刑。用差

不多十厘米粗的钢管把两个凳子连

在一起，让她长期坐在钢管上，导

致屁股下面全是淤血。 

赵姓法轮功学员还经历了名为

“开飞机”的酷刑。由两个犯人把

她抬起来，头朝下，脚朝上，从楼

上往下走；然后调换方向，还是头

朝下，脚朝上从楼下往楼上走。因

为头朝下，血液聚集在头部，导致

头部发晕，眼睛红肿。 

还有名为“熬鹰”的酷刑。犯

人不让她睡觉，只要一打瞌睡，就

用利物戳她的鼻子眼，耳朵眼，腋

下等最敏感的部位。 

还有名为“倒立拖行”的酷

刑。由几个犯人扯着她的两条腿，

使得她的头和后背着地，拖着来回

走。从餐厅一直拖到水房，边拖边

骂：“看耍猴了！”。 

后来赵姓法轮功学员的腿被迫

害“残废”。八个恶人在房间里轮

番毒打她，用大桌子使劲撞她的

腿，导致她的腿肿起有三倍粗，最

后无法行走。 

案例四：葫芦岛市六旬夏宁超

过半年不允许洗漱 遭多人毒打是

家常便饭 

葫芦岛市法轮功学员夏宁，于

二零一八年四月被劫持到辽宁省女

子监狱，后于二零一九年十一月被

转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 

夏宁经历了长达七、八个月不

允许洗漱和换洗衣服的折磨，以致

她身上味道熏人。 

夏宁被非法关押时已经六十多

岁，白发苍苍。即便如此，狱警指

使犯人殴打她也是家常便饭。每次

打她的恶人都有几个，甚至多达十

几个。恶人先扒光夏宁的衣服，然

后用鞋底子抽脸，扇耳光，用脚踢

肋骨，抓头发撞墙……她在监狱被

体罚罚站，强制劳动是司空见惯。 

案例五：葫芦岛市王姓法轮功

学员遭犯人威胁：这里是让你生不

如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方 

葫芦岛市一位王姓法轮功学

员，于二零一九年被劫持到监狱迫

害。 

刚到监狱后，王姓法轮功学员

被强迫日夜罚站，以致身体承受不

住，晕倒在地。没有人性的包夹却

威胁说：“她装死，用开水浇

她！” 

沈阳的冬天，气温低至零下几

十度。包夹不让王姓法轮功学员穿

棉衣，开窗冻她，导致她日夜不停

地咳嗽了三个多月。 

在监狱里，法轮功学员连自由

上厕所的基本权利都没有，被限制

次数上厕所。即便允许去，也不给

王姓法轮功学员卫生纸，哪怕是在

她的生理期。包夹恶狠狠地对她

说：“你不会在裤子里拉和尿

啊？！” 

狱警经常指使包夹毒打王姓法

轮功学员，关她小号，不让她睡

觉。每次都是打到她奄奄一息，犯

人才会住手。 

在监狱里，包夹经常对王姓法

轮功学员说：“这里就是让你生不

如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

方。” 

案例六：辽阳市袁景秀被接力

毒打 场面血腥令其他犯人落泪 

辽阳市法轮功学员袁景秀，于

二零二四年五-六月被劫持到辽宁

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 

刚到监狱，狱警就指使犯人对

袁景秀进行各种折磨。每天晚上在

指定地点对她进行洗脑；往她的枕

头、被子、褥子上浇水，把被子藏

在厕所的塑料箱里不让她使用；上

厕所不让她用手纸，若有人偷偷给

她手纸就会被罚；让她在车间一直

蹲着，每天蹲十二三个小时，等收

工回到监号继续在指定地点蹲着；

不让她洗漱，不让她碰水，每顿饭

仅给一小口饭，没有菜。 

狱警还用卑鄙的“株连”手段

逼迫同监的五小队全体犯人毒打袁

景秀。犯人把袁景秀逼到角落里，

用厚厚的大辞典使劲砸头，用拳头

打她、用脚踹她、用手扇她耳光。

五小队犯人采用“车轮战”接力的

方式殴打她，一个打完换下，另一

个上来继续打……场面之血腥惨

烈，连在场的其他犯人都流泪了，

不忍直视。 

以上六例，仅是辽宁省女监和

第二女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冰山一

角，更多的罪行仍在黑暗中掩盖

着，没有曝光于众。 

呼吁关注大连市孙彩艳 

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孙彩艳，于

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八日被劫持到辽

宁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 

自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氏流氓集

团公开迫害法轮功以来，孙彩艳一

家被迫害的家破人亡。 

孙彩艳于二零一四年七月在自

己家中被中山区海军广场派出所和

春海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后遭枉

判三年零三个月。她的丈夫郭琪因

坚持法轮大法信仰，于二零二一年

六月含冤离世，终年五十一岁。她

的母亲王玉和，今年八十四岁，二

零二四年九月刚结束三年冤狱回

家。出狱时已被迫害致半身不遂，

视物不清，需要家人照顾。 

孙彩艳的公公患有帕金森病，

在目睹警察野蛮抄家，儿媳被绑架

等情景后，精神受到重创，于二零

一六年不幸离世。她的父亲精神不

好，需要家人照顾，因警察和社区

工作人员的骚扰、恐吓，长期受到

极大的精神压力，于二零一九年离

开人世。 

孙彩艳的小儿子多年来一直无

稳定的成长环境，学业堪忧，又正

值青春期，现只能由年迈的奶奶代

为照顾。 

面对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对法

轮功学员毫无人性的邪恶迫害，我

们呼吁正义人士关注孙彩艳等法轮

功学员的安危，让她们能平安回到

家中，让她们的家人老有所养、少

有所依。◇ 

 


